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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教育局會

根據專家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他們入讀資助特殊學校（特殊學

校），以便接受加強支援服務。同時，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政策，讓其他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入讀普通學校。  
 
教育局一直從教育專業及學生的學習需要出發，持續檢視特殊教育的發展

和投放資源，以提升特殊學校的教育質素，從而幫助學生克服限制和困難，使他

們達到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並促進他們在成長階段發展潛能，逐步成為獨立、

有適應能力和自學能力的人，迎接人生挑戰。  
 
特殊學校類別及數目  
 

在 2024/25學年（以 2024年 9月計算），本港共有 62所特殊學校，其分佈如下： 

學校類別  學校數目  附設宿舍部的學校數目  

智障兒童學校 1 43 17 

視障兒童學校  2 2 

聽障兒童學校  1 1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7 4 

群育學校  8 （ 7） 2 

醫院學校 3 1 -  

總數：  62 24 /（ 7） 2  

 
 

                                                      
1 智障兒童學校取錄輕度、中度或／及嚴重智障的兒童。輕度智障兒童學校不設寄宿服務。  
2 群育學校的院舍服務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3 醫院學校在 19 所公立醫院開設輔導班，為住院的患病學童提供教育服務，無需提供寄宿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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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期  
 

特殊學校學生的入學年齡一般為六歲。特殊學校為學生提供免費的小學及

中學教育。特殊學校的宿舍部需收取宿費，但有經濟困難的宿生可申請減免。  

 
課程  
 

課程發展議會轄下的特殊教育需要委員會，負責統籌和策劃特殊教育各個

學習階段的課程發展事宜，並就課程的銜接和統整提供意見，以配合各個學習階

段不同能力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計的課程，應能達

致香港學校課程的目標，並配合融合教育的推行，讓這些學生獲得類似一般學生

所得的學習經驗和充分發展潛能。課程支援分部負責推行有關課程發展工作。  

 
特殊學校大致依循香港學校課程的架構，並參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

及《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發展一套切合學生學習能力和特性的校本課程，

以及採用有效的學與教策略以照顧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需要。  

 
人手及資源  
 

特殊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較普通學校少，視乎學校的類別而定，介乎 8至 15
人。就教師與班級比例，特殊學校的小學及初中每班的編制為 1.8名教師，為智

障學童而設的特殊學校高中每班的編制為 2名教師，提供普通課程的特殊學校高

中每班 的編制則為 2.1名教師。為提高教師的地位及專業水平，教師職位由

2019/20學年已全面學位化。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教育局為相關類別的特殊學

校提供額外的常額教師，例如為自閉症學生提供學習支援的輔導教師，以及教導

視障學生的定向行動導師、低視能視力訓練教師等。  

 
此外，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因應其學生的殘疾或學習障礙獲提供各種專責

人員，包括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助理員、護士、教

育心理學家、社工、點字印製員等。宿舍部方面，專責人員包括舍監、副舍監、

宿舍家長主管、宿舍家長、活動輔導員、護士等。特殊學校會善用校內人手和資

源，推動跨專業協作，以照顧學生不同的特殊教育需要。  
 

政府近年為公營學校推出多項優化措施，提升教育質素，惠及特殊學校的措

施包括改善教師與班級比例、推行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增設學校行政主任職

位、提供津貼加強資訊科技人手、優化副校長人手、改善中學校長職級的劃分安

排、小學中層管理人手等。此外，政府亦額外推出不同措施，加強對特殊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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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包括增加專責人員人手；提升宿舍部舍監及副舍監的職級和增加宿舍部人

手編制及津貼；提升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的職級；增設護士長職級、給予學

校彈性聘用具精神科護理訓練的註冊護士；為輕度智障兒童學校提供校巴司機

職位，並改善特殊學校校巴司機的職級；容許學校將教師助理、廚師、校巴司機

和看守員的職位空缺換取現金津貼，用以招聘相應的臨時輔助人員；增加醫院學

校的資源及人手配置以優化其高中教育服務；優化中、小學部支援兼有自閉症學

生的輔導教師人手編制，並推展至群育學校；為特殊學校提供一筆過「新科技支

援課堂學習津貼」；為特殊學校及其宿舍部提供一筆過「優化照顧及支援津貼」

等。這些措施讓特殊學校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從而提升特殊學校的教育質

素。  
 
轉介及學位安排機制  
 

教育局設有轉介及學位安排機制（轉介機制），轉介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

兒童入讀特殊學校。按照轉介機制的程序，教育局會根據專家的評估結果和建

議，確定兒童的殘疾類別及適宜入讀的特殊學校類別，並參考家長就着專家的建

議而提出的選校意願，安排學童入讀合適的特殊學校。  

 
普通學校如欲安排有中度至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接受群育學校及院

舍服務，須在取得家長同意後，把個案轉介至由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共同處理的

「中央統籌轉介系統」，經該系統下的評審委員會審批後，有關學生便會獲轉介

入讀群育學校（及入住院舍，如適用）。  

 
教師培訓  
 

由 2007/08學年起，教育局為普通學校和特殊學校的在職教師，提供有系統

及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為主題的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由 2012/13學年

起，教育局亦專為特殊學校教師開辦「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以配合他們照

顧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學生的專業需要。由 2021/22學年起，教育局為特殊學校

開辦「特殊學校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以加強中層管理人員的專業領導能力。

此外，由 2023/24學年起，教育局為特殊學校教師舉辦「特殊學校教師基礎課程」，

讓新入職及未參加「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教師可以盡早掌握照顧相關學生

的基本知識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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